
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了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、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。
消費者於購買前，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，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(預定附加費用率)最高��%，最低��%；如要詳細了解
其他相關資訊，請洽本公司業務員、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：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��)或網站(網址：www.fubon.com)，以保障您的
權益。 
公開資訊：對於您的個人資料，我們有嚴格的保密措施，以維護您的隱私權，有關本公司資訊公開說明，歡迎利用網際網
路至本公司網站www.fubon.com查詢。
地址: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���號�~��樓 第�頁，共�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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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活動分類 (國內外地區皆可適用)

滑翔傘(翼)、飛行傘、拖曳傘、高空跳傘、攀岩/冰、馬術、武術比賽、潛水第�類

第�類 從事露營、自行車、路跑、健行以及其他第一類以外之活動 

投保小叮嚀

商品核准名稱:

商品核准文號:

給付項目:

請依照實際參加活動內容選擇特定活動分類。

富邦產物特定活動綜合保險、富邦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。

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、失能保險金、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、緊急救援費用保險金。

���.��.��富保業字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號函備查、���.��.��富保業字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號函備
查、��.��.��財政部台財保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號函核准 ���.��.��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���.��.��金管保壽字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號函修正。

 特 定 活 動 專 案  



商品內容組合

※ 保費計算若有誤差值，以本公司系統為主。
  

※ 如需投保其他天數或保額，請向服務經辦洽詢。

項 目 種 類 

疾病 狂犬病
 

光的影響 電焊眼、雪盲

溫度的影響

氣壓的影響 潛水夫病

高山症

※ 本公司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，其他未盡詳細事項，悉依保單條款辦理。

凍傷、凍瘡、失溫

中暑、熱暈厥、熱痙攣、熱衰竭、
熱疲勞、熱水腫

 

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
新兒童計畫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計畫四

特定活動死亡及失能保險
特定活動醫療保險( 實支實付型 )

特定活動緊急救援費用保險

-
��萬
��萬

���萬
��萬
��萬

���萬
��萬
��萬

���萬
��萬
��萬

���萬
��萬
��萬

· 特定活動死亡及失能保險

· 特定活動醫療保險(實支實付型)

· 特定活動緊急救援費用保險

商品介紹

費率表$

特定事故表

計畫別 新兒童計畫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計畫四

可投保年齡

類別

   限��足歲以下

 第一類  第二類

滿��足歲以上~
未滿��歲

滿��足歲以上~
未滿��歲 滿��足歲以上~未滿��歲

可投保年齡  限��足歲以下 滿��足歲以上~
未滿��歲

滿��足歲以上~
未滿��歲 滿��足歲以上~未滿��歲

 第一類  第二類  第一類  第二類  第一類  第二類  第一類  第二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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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舉例說明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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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於保期內因從事特定活動遭受意外傷害事故， 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， 本公司依約給付保險金。

被保險人於保期內從事特定活動，因意外傷害事故或特定事故(如:潛水夫病、中暑……等)所致之醫療費用，本公司就超過全民健保給付
之部分，依保單約定給付保險金。

被保險人於保期內從事特定活動，因意外傷害事故或特定事故所支出的醫療運送費用、遺體移送費用及搜索救助費用，本公司依保單約
定給付保險金(除外責任不在此限)。

※針對未滿��足歲之被保險人，本保險契約無提供意外死亡之喪葬費用保險金。


